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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相撞受伤 为何却是学校赔偿？
法官：履行职务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担责

通讯员 张茹颖

近年来，学生在校内意外受伤的事故屡有发生，引发的法律纠纷也逐年上升。那么，学生校
内受伤的责任应该谁来负？近日，仙居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校园损害赔偿案件。

小陈今年14岁，事发时是仙居一所乡镇中学的初一学生。2016年3月9日夜自修第一节课
后，小陈到位于教室后座的教师办公室交作业。交完作业回教室的途中，因为办公室走廊有男同
学挡道，而且当时正好下着大雨，于是小陈跑步从办公室前与绿化带之间的通道穿过去。

巧的是，此时，小陈的任课老师项老师正快步从教室出来要回办公室，为了躲雨也从绿化带
通道走过。由于中间的绿化树遮挡了两个人的视线，就这样，两人迎面撞了个正着。由于冲击力
过大，小陈摔倒在地，牙齿磕到了水泥地，导致她两颗上门牙受损折断。项老师见状，连忙借来
车子将小陈送到医院治疗。此后，小陈又辗转了好几家大医院进行诊断、复查，共花去医疗费
1.3万余元。

看着原本面容清秀的女儿缺了两颗门牙，破了相，小陈的父亲心痛不已。他认为，小陈
受伤是项老师造成的，学校也未尽到安全监管责任，于是多次到学校讨说法，可一直没有达
成一致协议。

去年年底，小陈起诉至仙居法院，要求项老师和学校赔偿包括医疗费、精神抚慰金、后续治
疗费在内的经济损失6.5万余元。

庭审时，校方辩称，小陈的身体损害是因为她自己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不在校园内奔
跑、追逐”的规定而过失造成的。学校早就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并在校会上三令五申，已尽到
安全管理责任，因此对原告的损害没有任何责任。项老师则辩称，自己是在履行教师责任期间与
小陈发生相撞，责任应由学校承担。

最终，仙居法院经审理认定，由原告自负10%责任，学校承担90%的责任，一审判决学校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1.4万余元，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中，原告为了尽快回到教室，不顾下雨天而从通道跑步穿过，自己未尽到注意安全义

务。鉴于其系未成年学生，酌情确定自负10%的责任。被告项老师作为在校教师，对校园环境及
结构等应当是熟悉的，在从教室回办公室的途中，为了躲雨未尽到注意安全义务，与原告相撞，
对原告因摔倒受伤的损害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项老师是在校履行职务过程中过失致人损害，因此应由学校承担
侵权责任，负责赔偿90%损失。法院确认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为1.6万余元，由学校负责赔偿
90%计1.4万余元。

爱好枪支网上买
私自组装还售卖

检察官：枪支管理特别严，触犯刑法悔不及

通讯员 艾丽

对枪支很感兴趣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竟然从网上购买
零部件自己组装气枪。不仅如此，对于别人让他帮忙买气枪的要求
也不拒绝。17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
对祝某提起公诉。

祝某初中文化，是一名五金厂的员工，从小喜欢玩弹弓。一次，
他无意中听说网上搜索“快排阀”，可以买到气枪的零部件。于是，
祝某于2015年12月用同事陶某的淘宝账号从网上购买了快排阀、
精密管等零部件，并与陶某一起在工厂的车间里将买来的零部件组
装成一把气枪，用于玩乐。

几天之后，祝某又自行在网上买了零部件及3公斤钢珠，组装
了一把气枪。随后，祝某试着打打东西，发现这把气枪的射程有100
米左右。有了气枪，祝某开始偷偷带着枪去打鸟。2016年1月，祝
某带其朋友裴某去住家附近的树林打鸟，裴某用气枪打了几枪，觉
得效果不错。事后，裴某及其朋友丁某就委托祝某帮忙买枪。祝某
于是上网购来零部件再组装成气枪，交与裴某、丁某。

据了解，2016年1月至4月，随着祝某能买到气枪的消息在朋
友圈传开，不少人找到祝某委托其帮忙买枪。据祝某交代，他先
后共购买并组装了 5 把气枪，后转手卖掉 3 把，每把获利 100 元至
250元不等。

检察官提醒：
有些人特别是“军事迷”想到网上买枪，如果有这种想法，可要

注意了：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
存军用枪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
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军用子弹十发以
上、气枪铅弹五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以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处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我国对枪支的制造、配售实行特别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制造、买卖枪支。市民要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
好，不涉枪不碰枪，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而触犯刑法。

编辑同志：
按理说，耄耋之年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可是，我近日却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和儿子闹起

了矛盾。我今年82岁，没有收入来源，一直靠以前的积蓄度日。早年间，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可
是后来因为老伴去世前治病花去了大半积蓄，加上近几年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常需要看医
生、买药物，积蓄基本上用完了。

前些日子，我想让我唯一的儿子为自己承担一部分生活、医疗费用。但是儿子也以自己无多
余的生活费用，且已年满60周岁、已经没有劳动报酬为由拒绝了。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儿子
虽然没有了劳动报酬，但他还有养老金、房租收入以及其女儿定期定量给他的生活费。有了这些
钱，儿子除维持正常生活外应该还会有结余的，可现在他竟然对我不理不睬，我真是越想越伤心。
请问，我这个已经退休的儿子，是否有赡养父亲的义务？

东阳读者：李大爷
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董律师：

如果李大爷所说的情况属实，那么他儿子所说的理由不能成立，必须向李大爷支付赡养费。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另外，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也指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
务的人。”

这就是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以血缘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父母子女关系，子女
就必须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不论子女是否年满60周岁、有无经济来源、有无履行能力等。换句
话说，赡养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父母或子女一方死亡时才能告以终结。

李大爷的儿子虽然已满60周岁，但年龄并不能改变他与李大爷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不能否定
彼此之间存在的赡养权利与义务。因此，李大爷的儿子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自己的赡养责任，更
何况，他还有养老金、房租收入、其女儿定期定量给他的生活费等资金来源，除维持其正常生活外，
仍有结余。如果李大爷的儿子固执己见，拒不承担赡养费用，李大爷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将依法判决并强制执行。

此外，我国《婚姻法》第28条还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
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
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假如李大爷的儿子有朝一
日真的失去承担支付赡养费的能力，只要李大爷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具有相应的供养能力，李大爷
也可以要求他们承担赡养义务。

通讯员 虞毓涵

父亲：生活困苦想要赡养费
儿子：我年过花甲也没收入

律师：年龄不是推卸赡养责任的借口

“李鬼”新招
曹一图 锡兵 文

为了遏制论文造假，众多高校都有查“重复率”的要求。然而，据调查，
一些人却瞄准这一“商机”，在网上公开出售“论文查重”服务。学生借此可
以精确定位重复语句，迅速修改。如此“捷径”，虽然能顺利通过“查重”，论
文质量却令人堪忧，客观助长了学术不端风气。


